
新国家助学贷款系统申请流程

（一）手机银行端申请

学生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发起申请，一年一申请，填写个人信息后提交

相应申请，注意：资料要完整无误，学号为必填项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机

构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。

上传材料：

1、借款学生有效身份证正反面；

2、录取通知书（或学生证）；

3、中国银行卡（在户口本上传处进行上传）；

4、未成年借款学生提供监护人身份证正反面及监护人同意贷款的书面

同意书（手写签名、当年日期）。

自2023年秋季学期起，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（含第二学士学位学生）

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6000元；全日制研

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6000元提高至不超过20000元。学生

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，超出部分用于

弥补日常生活费。

已申请办理了生源地贷款的同学不能重复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。

助学贷款政策：

办理校园地助学贷款的学生在校期间无需承担利息，全部由国家财政贴

息。继续攻读学位可以申请贷款再贴息，继续享受国家贴息政策。毕业后前

5 年只需还息，5 年后开始偿还本金和利息，贷款期限按剩余学制加 15 年，

最长不超过 22 年。因病休学期间的贷款仍可申请再贴息。毕业后可通过中

行手机银行随时随地便捷还款。

国家助学贷款利率由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减30个基点，

调整为同期同档次LPR减60个基点。



学生可直接按照最新政策规定的额度（即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16000

元，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20000元）和利率（LPR减60个基点）申办贷款。



2



3

（二）高校审核

学生端显示“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”，高校资助中心端登录系统进行

高校审核。

（三）学生在线签署合同

学校审核通过后，银行将以短信形式通知审批结果及入学验证码。学

生在手机银行确认贷款信息并线上签署国家助学贷款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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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提交入学验证码

学生收到入学验证码后，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入学验证码并填写贷款

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金额。


